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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0120713535310057SH-8 

致：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广东天际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际有限”）与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

称“本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委托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的法律顾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按照

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要求，本所出具了《北京德恒律师事

务所关于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

律意见书》”）、《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天际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及《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发行人委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或“发行人会计师”）

对其 2013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结合发行人 2013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根据《关

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新股发行改革意见》”）、《关于修改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暂行规定〉的决定》、（以下简称“《修改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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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售股份规定》”）等中国证监会规范性文件，本所承办律师对发行人《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出具之日至本《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之日期间（以下

简称“补充报告期”）发生的重大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是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前述《法律意见书》、

《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与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三）》不一致的内容均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为准。前述《法律意见书》、《律

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未被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三）》修改或更新的内容仍然有效，将不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重复披露。 

本所承办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中的声明事项及所使用的简称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本所承办律师在进行充分适当核查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如下补充法律意见： 

第一部分 

一、本次发行上市方案的调整 

本所承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第十九

次会议通知、议案、表决票、决议、记录等文件；2.发行人 2014 年第一次、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通知、议案、表决票、决议、记录等文件。 

在审慎核查的基础上，本所承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新股发行改革意见》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发行人已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并于 2014 年 2 月 7 日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方案>的

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相关事

宜的议案》等有关议案，由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暂行规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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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3月 21日进行了修订，发行人于2014年 3月 26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并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调整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方案>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根据《关于进一步调整广东天际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方案的议案》，发行人进一步调整后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方案如下：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类型及面值：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类型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壹元； 

2. 发行数量：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2,4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5%，包括新

股发行数量和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以下或简称“老股转让”）数量。其中公司公开发行

新股数量不超过 2,400 万股，根据询价结果，若公司发行募集资金超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所需资金的，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是否减少新股发行数量，并由公司股东进行老股转让，

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数量不超过 960 万股，且老股转让的实际数量不得超过自愿设定 12

个月及以上限售期的投资者获得配售股份的数量，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所得资金不归公

司所有。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为准，并授权董事会根据情况与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协商调整。 

公司拟发行新股数量: 新股发行数量=（本次发行募投项目所需资金+承销保荐费用×

新股发行数量/发行股票数量+其他上市费用）/发行价格 

如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涉及老股转让的，将由星嘉国际、合隆包装、南信投资、天

盈投资、宜泰贸易、四方投资按照下述计算公式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 

序号 股东名称 公开发售股份数量（万股） 

1 星嘉国际 公开发售股份数量×0.7532 

2 合隆包装 公开发售股份数量×0.1144 

3 南信投资 公开发售股份数量×0.0517 

4 天盈投资 公开发售股份数量×0.0468 

5 宜泰贸易 公开发售股份数量×0.0200 

6 四方投资 公开发售股份数量×0.0139 

如实际发生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情形，公司股东将按其公开发售股份所得对价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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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实际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与公司分摊承销保荐费用，届时公司将按照其内

部治理制度的要求履行相关程序后与相关股东签署费用分摊协议。  

公司将依据募投项目资金需求量以及询价结果调整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S1,万股），同时确定本次原股东发售老股数量（S2，万股），调整后的 S1

和 S2 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S1+S2≤2,400 万股； 

（2）（S1+S2）/ (7,200 万股+S1)≥25%； 

（3）S2≤960 万股，且不得超过自愿设定 12 个月及以上限售期的投资者获

得配售股份的数量。 

注：S1、S2 计算结果不足 100 股的部分均计为 100 股。 

4. 发行方式：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或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方式；网上和网下的发行数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情况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5. 定价方式：通过向网下投资者询价，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发行价格或证券

监管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公司股东老股转让的价格与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价格相同； 

6. 发行对象：符合条件的询价对象及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

设人民币普通股（A 股）账户的自然人、法人等符合法律规定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

止购买者除外）； 

7. 拟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8. 发行时间：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后的 12 个月内发行； 

9. 募集资金用途：将全部用于主营业务的发展，具体投资于智能陶瓷烹饪家电及电热

水壶建设项目、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总投资 25,700 万元（其中补

充流动资金 7,300 万元），计划募集资金 24,308 万元（其中补充流动资金 7,300 万元），资

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公司将视情况用自筹资金对部分项目做先行投入，募集资金

到位后将优先置换募集资金到位前的先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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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滚存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新老股东将共享本次发行前

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11. 决议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 

通过上述核查，本所承办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国

家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的上述

各项决议内容合法、有效；上述调整后的发行方案符合包括《新股发行改革意见》等在内

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事宜 

本所承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

知、议案、表决票、决议、记录等文件；2.发行人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议案、

表决票、决议、记录等文件。 

在审慎核查基础上，本所承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新股发行改革意见》及《修改公开发售股份规定》进一步规范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时公司股东向投资者公开发售股份的行为。据此，发行人及相关股东确定了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时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相关事宜。 

（二）根据天际电器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发行人股东星嘉国际、合隆包装、南信投资、四方投资、宜泰贸易、天盈投资公开发售股

份的方案已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按照天际电器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股份发行方案，根据询价结果，若天际电器发行募集资金超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

的，天际电器董事会有权决定是否减少新股发行数量，并由天际电器股东进行老股转让，

以确保天际电器公开发行的股份符合《新股发行改革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上市方案包含发行人公开发行新股与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数量及调

整机制。就该等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相关事宜，本所承办律师经核查认为： 

1.根据本次发行上市方案，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应当遵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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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发行价格与公司发行新股的价格相同，符合《修改公开发售

股份规定》第三条的相关规定；  

2.根据本次发行上市方案，如届时公司股东需要公开发售股份，公司股东将根据发行人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议案，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协商确定首次

公开发行时各自公开发售股份的数量，符合《修改公开发售股份规定》第四条的相关规定；   

3.截至 2014 年 4 月 11 日，即发行人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老股转

让方案的表决日，星嘉国际、合隆包装、南信投资、四方投资、宜泰贸易、天盈投资持有

发行人股份均已在 36 个月以上；符合《修改公开发售股份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  

4.如发行人股东按本次发行上市方案中设定的原则、预计发售数量及上限公开发售股份

的，则发行人的股权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更，符合《修

改公开发售股份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  

5.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发行人股东确认，发行人股东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法律纠纷或质押、冻结及其他依法不得转让的情况，符合《修

改公开发售股份规定》第六条的相关规定；  

6.发行人已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

过了本次发行上市方案，符合《修改公开发售股份规定》第七条的相关规定； 

7.本次发行上市方案确定了如实际发生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情形，则发行人按公开发

行新股的数量占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分摊承销保荐费用，公开发售股份的股东按

其发售股份的数量占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分摊承销保荐费用，符合《修改公开发

售股份规定》第八条的相关规定；  

8.本次发行上市方案已就本次发行新股的数量、发行人股东预计公开发售股份的数量、

条件和上限及新股发行与老股转让数量的调整机制进行了明确规定，符合《修改公开发售

股份规定》第九条的相关规定。 

9.根据《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外经贸资发〔2001〕538

号）第二条第（五）款的规定“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发行股票及增发或配、送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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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应到外经贸部办理法律文件变更手续”，天际电器股东公开发售股份属于本次发行

的组成部分，应根据上述规定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到外经贸管理部门办理法律文件变更手续。 

综上，本所承办律师认为，本次发行上市方案及本次发行上市方案涉及的发行人股东

公开发售股份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已履行相关决策及审批程序；

发行人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法律纠纷或质押、冻结及其他依法不得转

让的情况；如发行人股东按照本次发行上市方案公开发售股份，发行人的股权结构不会发

生重大变化，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的生产经

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关于相关承诺及约束措施的合法性 

本所承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发行人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实

际控制人近亲属出具的《关于所持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锁定和转让限制的承诺

书》；2.《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稳定公司股

价的预案》（以下简称“《稳定股价的预案》”）；3.发行人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的议案》；4.《发行人及其

相关法人、自然人关于未能履行承诺事项的约束措施》的承诺等。 

在审慎核查基础上，本所承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关于所持发行人股份减持价格和锁定期延长的承诺 

1．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吴锡盾、池锦华，吴锡盾的胞兄吴锡文及其女儿吴雪贞、吴锡盾

的胞姐吴玩平和池锦华的胞弟池鹏均出具了《关于所持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锁

定和转让限制的承诺书》，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该部分股份。 

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

公开发行上市的发行价（如因除权除息等事项致使上述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的，上述股票收盘价应做相应调整），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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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行上市的发行价（如因除权除息等事项致使上述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上述股票收盘价应做相应调整），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将在上述锁

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 6 个月。 

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每年通过在二级市场减持/协议转让或其他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发布的监管规则允许的减持方式所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本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5%，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前述发行价将作相应调整。本人

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时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并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人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

有），上缴发行人所有。 

除前述股份限售承诺外，发行人董事吴锡盾、吴玩平还承诺：在担任公司

董事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全部股

份的 25%；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申报

离职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出售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总数的 50%。本人不因自身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2．发行人控股股东汕头天际、发行人股东星嘉国际及天盈投资均出具了《关于所持广

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锁定和转让限制的承诺书》，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

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 

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

公开发行上市的发行价（如因除权除息等事项致使上述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的，上述股票收盘价应做相应调整），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

开发行上市的发行价（如因除权除息等事项致使上述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上述股票收盘价应做相应调整），本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将在上述

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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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公司每年通过在二级市场减持/协议转让或其

他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发布的监管规则允许的减持方式所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本公司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5%，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前述发行价将作相应调整。

本公司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时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并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公司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

有），上缴发行人所有。 

3．发行人股东合隆包装、南信投资均出具了《关于所持广东天际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锁定和转让限制的承诺书》，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

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 

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公司每年通过在二级市场减持/协议转让或其

他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发布的监管规则允许的减持方式所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本公司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前述发行价将作相应调整。

本公司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时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并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公司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发

行人所有。 

4．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人员郑楚德、郑文龙、杨志轩、王地、戴良

才、何晓冰、陈佩琼均出具了《关于所持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锁定和

转让限制的承诺书》，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该部分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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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

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全部股份的 25%；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申报离职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出售的发行人

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50%。 

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

公开发行上市的发行价（如因除权除息等事项致使上述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的，上述股票收盘价应做相应调整），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

开发行上市的发行价（如因除权除息等事项致使上述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上述股票收盘价应做相应调整），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将在上述锁

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 6 个月。 

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每年通过在二级市场减持/协议转让或其他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发布的监管规则允许的减持方式所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本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前述发行价将作相应调整。本人

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时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并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人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

有），上缴发行人所有。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本所承办律师认为上述承诺符合《新股发行改革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二）关于发行人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的预案 

根据《稳定股价的预案》及发行人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的议案》，该议案主要内容包括： 

（1）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 

公司上市后三年内任意连续二十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人上一会计年度末的

每股净资产情形时（如因除权除息等事项致使上述股票收盘价与发行人上一会计年度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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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净资产不具可比性的，上述股票收盘价应做相应调整）即触及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

件，发行人及控股股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在发生上述情形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起二十个交易日内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由发行人董事会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提

前三个交易日公告。 

（2）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①发行人稳定股价的措施： 

1）在触及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时，发行人将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

理办法》的规定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公司部分股票，同时保证回购结果不会导致发行人的

股份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发行人将依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上述条件成就

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讨论稳定股价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发行人股东大

会对回购股份做出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具体实施

方案将在股价稳定措施的启动条件成就时，发行人依法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做出股份回

购决议后公告；  

2）发行人回购股份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末的每股

净资产，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要约方式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

方式；如果股份回购方案实施前发行人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发行人股价措施条件的，

可不再实施该方案； 

3）如果某一会计年度内发行人股价多次触发上述需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条件的（不包括

发行人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期间及实施完毕当次稳定股价措施并公告后开始计算的连续二十

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均仍低于发行人上一会计年度末的每股净资产情形），发行人将继续按

照上述稳定股价预案执行，但应遵守以下原则： 

Ⅰ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金额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20%； 

Ⅱ单一会计年度用以稳定股价的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末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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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超过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年度不再继续实施；但如下一年度继续

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发行人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5）发行人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累计不超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新股所募集资金的

总额。 

②控股股东汕头天际稳定股价的措施： 

1）在触及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时，在汕头天际增持股票的时间、条件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规则之规定且增持股票不会导致

发行人的股份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情况下，汕头天际将以增持发行人股份的方式稳定股

价。汕头天际将在有关股价稳定措施启动条件成就后 3 个交易内提出增持发行人股份的方

案（包括增持股份的数量、价格区间、时间等），并依法履行所需要的审批手续，在获得批

准后的 3 个交易日内通知公司，发行人应按照相关规定披露汕头天际增持股份的计划；公

司披露汕头天际增持发行人股份计划的 3 个交易日后，汕头天际将按照方案开始实施增持

发行人股份的计划； 

2）汕头天际增持发行人股份的价格不超过发行人上一会计年度末的每股净资产；如果

增持方案实施前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发行人股价措施条件的，汕头天际可不再实

施该方案； 

3）如果某一会计年度内发行人股价多次触发上述需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条件的（不包括

汕头天际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期间及实施完毕当次稳定股价措施并公告后开始计算的连续二

十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均仍低于发行人上一会计年度末的每股净资产情形），汕头天际将继

续按照上述稳定股价预案执行，但应遵守以下原则： 

Ⅰ单次用于稳定股价的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汕头天际自发行人上市后累计从发

行人处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的 20%； 

Ⅱ单一会计年度汕头天际用于稳定股价的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不超过汕头天际自发行

人上市后累计从发行人处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的 50%； 

4）超过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年度不再继续实施；但如下一年度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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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汕头天际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下

一年度触发股价稳定措施时，以前年度已经用于稳定股价的增持资金额不再计入累计现金

分红金额； 

5）汕头天际用于稳定股价的增持资金额总累计不超过汕头天际自发行人上市后累计从

发行人处所获得现金分红总额； 

6）如发行人在上述需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触发后启动了股价稳定措施，汕头天际

可选择与发行人同时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或在发行人措施实施完毕（以发行人公告的实施完

毕日为准）后其股票收盘价仍低于上一会计年度末的每股净资产时再启动上述措施。如发

行人实施股价稳定措施后其股票收盘价已不再符合需启动股价稳定措施实施条件的，汕头

天际可不再实施上述股价稳定措施。 

（3）发行人董事（独立董事除外）和高级管理人员稳定股价的预案 

1）在触及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时，如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汕头天际均已采取股价

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后公司股票收盘价仍低于其上一会计年度末的每股净资产的，发行人

董事（独立董事除外）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增持股票的时间、条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规则之规定且增持股票不会导致发行人的股份

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情况下，其将通过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买入发行人股份以稳定

发行人股价。发行人按照相关规定披露其买入发行人股份的计划。在发行人披露其买入发

行人股份计划的 3 个交易日后，其将按照方案开始实施买入发行人股份的计划； 

2）其通过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买入发行人股份的，买入价格不超过公司上一会计

年年度末的每股净资产；如果发行人披露其买入计划后 3 个交易日内其股价已经不满足启

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条件的，其可不再实施该方案； 

3）如果某一会计年度内发行人股价多次触发上述需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条件的（不包括

其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期间及实施完毕当次稳定股价措施并公告后开始计算的连续二十个交

易日股票收盘价均仍低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末的每股净资产情形），其将继续按照上述稳定

股价预案执行，但应遵守以下原则： 

Ⅰ单次用于稳定股价的购买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其在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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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上一会计年度从发行人处领取的税后薪酬或津贴累计金额的 20%； 

Ⅱ单一会计年度其用于稳定股价的购买股份的资金金额不超过其在担任董事或高级管

理人员职务期间上一会计年度从公司处领取的税后薪酬或津贴累计金额的 50%； 

4）超过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年度不再继续实施；但如下一年度继续

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其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5）发行人控股股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和高级管理人员将接受发行人董事会制定

的股票增持方案并严格履行，若应由发行人履行股票回购方案而发行人未能履行，发行人

控股股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和高级管理人员将增持应由发行人回购的全部股票； 

6）其用于稳定股价的购买股份的资金额总累计不超过其发行人上市后累计从发行人处

领取的税后薪酬或津贴总额。 

本所承办律师认为上述稳定股价的预案符合《新股发行改革意见》的相关规定。 

（三）关于发行人及控股股东回购/购回承诺 

发行人出具了《发行人关于回购股份的承诺函》：“如《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

响的，发行人董事会将在证券监管部门依法对上述事实作出认定或处罚决定后三十个工作

日内，制订股份回购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发行人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

部新股，回购价格按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发行人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

格及回购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  

发行人控股股东出具了《发行人控股股东关于对发行人回购股份承担连带责任的承诺

函》：“如《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

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在证券监管部门依法对上述事实

作出认定或处罚决定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制订股份购回方案并予以公告，依法购回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时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的股份（如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时存在股东

公开发售股份的情况），购回价格按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若发行人未能履行依法回购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时的全部新股，本公司将代为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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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其回购义务。发行人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格及回购股份数量做相应

调整。本公司以所持发行人的全部股份对上述承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所承办律师认为上述承诺符合《新股发行改革意见》的相关规定。 

（四）关于发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根据持有发行人 5%以上的股东汕头天际、星嘉国际、合隆包装、南信投资及其他重要

股东天盈投资分别出具的《关于所持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锁定和转让限制的承

诺书》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重要股东减持意向如下： 

1.汕头天际、星嘉国际、天盈投资在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每年减持不超过所持发行人

股份总数的 15%； 

2.合隆包装、南信投资在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每年减持不超过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综上，本所承办律师认为，上述相关主体的承诺内容符合《新股发行改革意见》的相

关规定。 

（五）关于承诺事项的约束措施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发

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承诺：如果违反持有发行人股份锁定期限承诺的，将该部分出售股

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发行人所有。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控股股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和高级管理人员对未

能履行《稳定股价的预案》中股票增持方案的一方或多方承担连带责任，发行人监事对发

行人回购股票以及发行人控股股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票进行

督促和监督。若控股股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履行《稳定股价的预

案》中的承诺，控股股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和高级管理人员将向投资者公开道歉；

未履行《稳定股价的预案》中的承诺的控股股东、作为股东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不参

与公司当年的现金分红，应得的现金红利归发行人所有，同时全体董事（独立董事除外）

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处当年应得薪酬的 50%归发行人所有。发行人上市后三年内新任职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5-1-17 
 

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须先行签署《稳定股价的预案》承诺，该承

诺对发行人上市后三年内新任职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有同样的

约束力。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为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保证上述承诺、《稳定股价预案》、说

明的有效实施，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作

出了下列约束措施： 

序号 承诺事项 承诺主体 

1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锁定、持股意向及减持意

向的承诺 

发行人股东、实际控制人、间接持

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实际控制人的近亲属 

2 
保证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全套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承诺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 

在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

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的承诺 

发行人及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4 关于回购/购回股份的承诺 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东 

5 持股满三年的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申请及承诺 

星嘉国际有限公司、汕头市合隆包

装制品有限公司、汕头市南信投资

有限公司、汕头市天盈投资有限公

司、汕头保税区宜泰贸易有限公司、

揭阳市四方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6 避免同业竞争及利益冲突的承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

上的主要股东及汕头市天盈投资有

限公司 

7 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

上的主要股东及汕头市天盈投资有

限公司 

8 防范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承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9 承担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补缴义务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锡

盾及池锦华 

如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上述责任主体违反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时已作出的公开承

诺的，则采取或接受以下措施：（1）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2）给投资

者造成直接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3）有违法所得的，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4）如该

违反的承诺属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5）其他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

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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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 

综上，本所承办律师认为，上述约束措施符合《新股发行改革意见》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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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核准和授权 

本所承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发行人历次董事会会议通

知、议案、表决票、决议、记录等文件；2.发行人历次股东大会通知、议案、

表决票、决议、记录等文件。 

在审慎核查的基础上，本所承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1. 2011 年 11 月 30 日，发行人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依法定程序作出

的关于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批准和授权有效期为 12 个月；2012 年

11 月 2 日，发行人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依法定程序作出的关于延长发行

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批准和授权有效期为 12 个月；2013 年 11 月 1 日，

发行人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依法定程序作出的关于延长发行人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批准和授权有效期为 12 个月；2014 年 2 月 7 日，发行人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依法定程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广东天际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方案>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广东

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2014

年 4 月 11 日，根据中国证监会《修改公开发售股份规定》等相关政策、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对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方案进行了进一步调整，发行人

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调整广东天际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广东天

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批准和授权有效期为自 2014 年 4 月 11 日起 24 个月。 

2.《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相关事宜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全权办理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有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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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和实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具体方案，包括决定发行时间、发行

新股及发售股票数量、发行方式、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及其他有关事项； 

（2）签署、修改、呈报、接收、执行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有关

的各项文件和协议； 

（3）如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涉及老股转让的，办理有关老股转让的相关

事宜； 

（4）如国家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有新的规定或要求，根据新规定或要求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方案作

相应调整； 

（5）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完成后，具体办理公司工商变更登记等

有关手续； 

（6）办理本次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相关事宜； 

（7）办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有关的其它事项； 

（8）签署、修改、执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作过程

中的重大合同、协议和文件资料等等； 

（9）上述授权有效期为 24 个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通过上述核查，本所承办律师认为发行人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有关发行

上市事宜的授权范围及程序合法、有效。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后上

市交易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同意。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本所承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 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

程；2. 发行人经 2012 年度年检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3. 汕头市公安局金平

分局岐山派出所、汕头海关、汕头市工商局、汕头市国土资源局、汕头市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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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经济合作局、国家外汇管理局汕头市中心支局、汕头市金平区国家税务

局、汕头市金平区地方税务局、汕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汕头市社会保

险基金管理局金平分局、汕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汕头市环境保护局、汕

头市金平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汕头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汕头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汕头仲裁委员会、上海市长宁区国家税务局、

上海市地方税务局长宁区分局、北京市西城区国家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北京市西

城区地方税务局西长安街税务所等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4. 发行人及其分

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承诺等。 

在审慎核查的基础上，本所承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三）》出具日，发行人在最近三年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未发生重大违法行

为，不存在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

形，发行人为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本所承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发行人历次股东大会通

知、议案、表决票、决议、记录等文件；2.发行人经 2012 年度年检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3.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4.大华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出具的大

华审字[2014]000002 号《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大

华审字[2014]000002 号《审计报告》”）、大华核字[2014]000003 号《广东天际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税种纳税情况说明的鉴证报告》（以下简称“大华核字

[2014]000003 号《涉税专项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14]000004 号《广东天

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以下简称“大华核字[2014]000004 号

《内部控制鉴证报告》”）；5.发行人出具的书面承诺、说明等文件；6.发行人

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

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7.发行人

现行有效的《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及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对

外担保管理制度（草案）》、《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草案）》；8.《广东天际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智能陶瓷烹饪家电及电热水壶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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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 

在审慎核查的基础上，本所承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日，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具备《公司

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各项实质条

件：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的条件 

发行人本次拟发行的股票为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相同，每一股份具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认购

每股股份应当支付相同价额，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五十条规定的条件 

1．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 

2．发行人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

假记载，无重大违法行为； 

3．发行人股本总额不少于三千万元； 

4．发行人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股份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1．发行人主体资格 

（1）发行人为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二、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及“四、

发行人的设立”所述，发行人为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符合《管

理办法》第八条规定。 

（2）发行人持续经营时间为 3 年以上。 

发行人为天际有限按经审计的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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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其持续经营时间应从天际有限成立之日起计算。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天际有限成立时间为 1996 年

3 月 30 日，发行人持续经营时间为 3 年以上，符合《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 

（3）发行人的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发起人或者股东用作出资的资产的财

产权转移手续已办理完毕，发行人的主要资产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设立及变更的相关文件，发行人前身设立时的

注册资本为 700 万元，经四次增资及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注册资本增至

7,200 万元；发行人前身设立、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及历次增加的注册资本均已

足额缴纳，发行人前身设立时的股东、股份公司的发起人以及历次增资扩股时

的股东用作出资的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转移手续已办理完毕，发行人的主要

资产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符合《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 

（4）发行人的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 

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发行人经营

范围为生产加工家用小电器及其配套电子元器件、陶瓷制品；Ⅱ类 6820 普通诊

察器械（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5 年 8 月 10 日）。[经营范围中

凡涉专项规定须持有效专批证件方可经营]。发行人实际主要从事于将现代科学

技术与传统陶瓷烹饪相结合的陶瓷烹饪家电、电热水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 

（5）发行人最近 3 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没有发生重大变

化，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 

（6）根据发行人股东书面确认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的股权清

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

重大权属纠纷，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 

2．发行人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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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其资产完

整，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独立，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符合

《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至第二十条规定。 

3．发行人规范运行 

（1）发行人已经依法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

董事会秘书制度，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

一条规定。 

（2）经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书面确认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

查，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机构、本所承办律师及会计师已对发行人的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发行上市前的辅导，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已了解与股票发行上市有关的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知悉上市公司及

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定义务和责任，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规定。 

（3）经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书面确认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

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规定

的任职资格，且不存在《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任职资格限制情形，符合

《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 

（4）根据大华核字[2014]000004 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发行人的内部

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财务报告可靠性、生产经营合法

性、营运效率与效果，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5）根据发行人书面确认、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

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管理办法》第二

十五条所述下列情形： 

①最近 36 个月内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过证券；

或者有关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 36 个月前，但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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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最近 36 个月内违反工商、税收、土地、环保、海关以及其他法律、行政

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 

③最近 36 个月内曾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发行申请，但报送的发行申请文件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或者不符合发行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

核准；或者以不正当手段干扰中国证监会及其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工作；或者

伪造、变造发行人或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签字、盖章； 

④本次报送的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⑤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⑥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6）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

理制度》及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草案）》，

上述文件已明确股份公司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和审议程序；根据大华审字

[2014]000002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书面确认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

目前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违规担保的情

形，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 

（7）根据大华核字[2014]000004 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及大华审字

[2014]000002 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有严格的资金管理

制度，目前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

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规

定。 

4．财务与会计 

（1）根据大华审字[2014]000002 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

发行人资产质量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盈利能力较强，现金流量正常，符

合《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2）根据大华核字[2014]000004 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并经本所承办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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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核查，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在所有重大方面是有效的，注册会计师已出具了无

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3）根据大华审字[2014]000002 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

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

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注册会计师已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

定。 

（4）根据大华审字[2014]000002 号《审计报告》和大华核字[2014]000004

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编制财务报表均以实际

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保持了应有的谨

慎；对相同或者相似的经济业务，均选用一致的会计政策，未发生随意变更的

情形，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 

（5）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和大华审字[2014]000002 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

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完整披露关联方关系并按重要性原则恰当披露关联交

易，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情形，符合《管理办

法》第三十二条规定。 

（6）根据大华审字[2014]000002 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

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各项条件。 

①根据大华审字[2014]000002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于 2011 年度、2012

年度、2013 年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计算）分别实现净利润

40,943,642.17 元、48,742,068.25 元、55,787,156.63 元，累计为 145,472,867.05

元。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计算，发行人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

为正数且累计超过 3,000 万元，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 

②根据大华审字[2014]000002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于 2011 年度、2012

年度、2013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63,512,679.29 元、

70,698,616.74 元、39,163,413.13 元，累计 173,374,709.16 元；发行人 201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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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2013 年度产生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270,651,253.31 元、330,295,912.79

元、370,078,295.15 元，累计 971,025,461.25 元；发行人最近 3 个会计年度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超过 5,000 万元且发行人最近 3 个会计年度营业收

入累计超过 3 亿元，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二）项规定； 

③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

行人目前股本总额为 7,200 万元，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不少于 3,000 万元，符合

《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三）项规定； 

④根据大华审字[2014]000002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最近一期末（2013

年 12 月 31 日）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和采矿权等后）占净资

产的比例为 0.96%，不高于 20%，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第（四）项规定； 

⑤根据大华审字[2014]000002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未

弥补亏损，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五）项规定。 

（7）根据大华核字[2014]000003 号《涉税专项鉴证报告》并经本所承办律

师核查，发行人在 2011 年度、2012 年度及 2013 年度依法纳税，如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三）》“十六、发行人的税务”所述，发行人 2011 年度、2012 年度

及 2013 年度税收优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的经营成果对税收优惠

不存在严重依赖，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 

（8）根据大华核字[2014]000004 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及根据大华审字

[2014]000002 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不

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及仲裁等重大或有事

项，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9）根据大华审字[2014]000002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书面确认并经本

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申报文件不存在《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所述“故意遗

漏或虚构交易、事项或者其他重要信息；滥用会计政策或者会计估计；操纵、

伪造或篡改编制财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记录或者相关凭证”等各项情形，符合

《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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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大华审字[2014]000002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书面确认并经本

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所述的各项影响其持续

盈利能力的情形，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 

5．发行人募集资金运用 

（1）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于智能陶瓷烹饪家电及电

热水壶建设项目、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系发行人的主营业

务，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 

（2）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数额和投资项目与发行人现有

生产经营规模、财务状况、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相适应，符合《管理办法》第三

十九条规定。 

（3）根据有关部门出具的批准文件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投资管理、环境保护、土地管理以及其他法

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符合《管理办法》第四十条规定。 

（4）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董事会已经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

性进行了认真分析，确信投资项目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能有效防

范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符合《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规定。 

（5）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不会产

生同业竞争或者对发行人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符合《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

规定。 

（6）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募集

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符合《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通过上述核查，本所承办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具备《公司法》、《证

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各项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的设立 

本所承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发行人经 2012 年度年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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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3.发行人出具的书面说明等。 

在审慎核查的基础上，本所承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的设立情况未发生变化。 

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本所承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2. 

发行人与员工签订的若干份《劳动合同》；3.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

况；4.大华审字[2014]000002 号《审计报告》；5.发行人 2013 年度的社会保险、

医疗保险缴费凭证；6.发行人 2013 年度的住房公积金缴费凭证；7.发行人出具

的书面说明；8.发行人控股股东汕头天际、实际控制人吴锡盾、池锦华出具的书

面承诺；9.汕头市金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汕头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金平分局、汕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文件；10.香港何君柱律师楼

分别于 2013 年 7 月 24 日、2014 年 1 月 23 日出具的《关于：星嘉国际有限公司

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关于星嘉国际之法律意见书》”）；11.北京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分局出具的《外商投资企业注销登记证明》等。 

在审慎核查的基础上，本所承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2014 年 4 月 14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分局出具了《外商投

资企业注销登记证明》，依法核准了发行人北京分公司的注销申请。除发行人北

京分公司依法经核准注销外，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业务、资产、人员、财务和

机构的独立性未发生重大变化，发行人具有完整的供应、生产、销售系统，具

有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二）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2013 年度发行人为其员工缴纳

社会保险与住房公积金的情况如下： 

1.缴费比例 

（1）发行人注册地在汕头，目前执行的缴费比例如下： 

险种 单位负担 个人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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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 15.00% 8.00% 

失业保险 1.50% 0.50% 

工伤保险 0.50% - 

生育保险 1.00% - 

医疗保险 6.00% 2.00% 

（2）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日，发行人在上海市设有分支

机构，目前该分支机构执行的缴费比例如下： 

险种 单位负担 个人负担 

养老保险 21.00% 8.00% 

失业保险 1.50% 0.50% 

工伤保险 0.50% - 

生育保险 1.00% - 

医疗保险 11.00% 2.00% 

2. 2013 年度发行人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 

（1）发行人 2013 年度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如下：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度缴费金额（元）（公司负担部分） 

员工人数 702 -- 

社会 
保险缴

纳人数 

养老 666 2,666,618.35 

工伤 666 87,649.10 

失业 666 236,527.53 

生育 666 173,923.55 

医疗保险缴纳人数 669 1,029,083.50 

住房公积金缴纳人数 658 429,871.00 

注：上述社会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在汕头市可以分开缴纳，因此缴费时间存

在差异，导致未缴纳人数存在不同。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有 36 名员工未缴纳社会保险，原因是：5 名员工

为退休人员，无需发行人缴纳社会保险；4 名员工社会保险关系未能转移，发

行人无法缴纳社会保险；发行人正为新入职员工中的 27 名员工办理投保手续。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有 33 名员工未缴纳医疗保险，原因是：3 名员工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5-1-31 
 

为退休人员，无需发行人缴纳医疗保险；3 名员工医疗保险关系未能转移，公司

无法缴纳医疗保险；发行人正为新入职员工中的 27 名员工办理投保手续。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有 44 名员工未缴纳住房公积金，原因是：发行人

正为新入职员工中的 27 名员工办理相关手续；11 名员工申请辞职，正在办理离

职手续；3 名员工为上海分公司员工退休人员，无需发行人为其缴纳住房公积

金；1 名员工为香港身份人士（社会保险、医疗保险政策允许其缴纳，发行人也

已为其缴纳），无需发行人为其缴纳住房公积金；1 名员工因手续问题无法办理

住房公积金；1 名上海分公司员工住房公积金关系未能转移，发行人无法缴纳

住房公积金。 

针对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不足的问题，发行人控股股

东汕头天际、实际控制人吴锡盾与池锦华已出具书面承诺，“如应有权部门的要求或决定，

天际电器需为员工补缴公司上市前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用或因未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而

承担任何罚款或损失，天际电器需为员工补缴公司上市前的住房公积金或因未为员工缴纳

住房公积金而承担任何罚款或损失，其愿在毋须天际电器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承担该等

责任，以保证发行人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根据汕头市金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汕头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金平分局、汕

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分别出具的证明文件，发行人及其分支机构出具的书面确认，在

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分支机构未受到过劳动、社会和住房公积金管理相关机关的处

罚。 

综上，本所承办律师认为，在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因违反劳动及社会保险或

住房公积金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经承诺

对发行人若因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补缴或受处罚所产生的经济损失予以承担全部责任，

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主管部门也均已出具合法性证明。发行人报告期内存在的社会保险

和住房公积金缴纳不足的问题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六、发起人或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所承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关于星嘉国际之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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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港何君柱律师楼分别于 2013 年 7 月 24 日、2014 年 1 月 23 日出具的《关

于：吴锡盾先生之合法香港身份证明》（以下简称“《关于吴锡盾之法律意见

书》”）、新西兰 RYKEN AND ASSOCIATES 律师楼分别于 2013 年 8 月 15 日、

2014 年 1 月 31 日出具的《有关：池锦华的仔细审查证明》、《审查证明书》之

法律意见（以下简称“《关于池锦华之法律意见书》”）；2.发行人及各股东的

工商登记资料；3.发行人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书面说明等。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情况如下： 

根据香港何君柱律师楼出具的《关于星嘉国际之法律意见书》和星嘉国际提

供的法人登记资料，补充报告期内，星嘉国际在香港的商业登记证号码变更为

19493296-000-10-13-5。 

根据合隆包装提供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补充报告期内，合隆包装的经

营范围变更为：经营范围为生产瓦楞纸板、瓦楞纸箱，加工制造纸类制品；国内

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除星嘉国际商业登记证号码发生变更、合隆包装的经营范围发生变更外，补

充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其他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其他变化。 

七、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本所承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2.

发行人出具的书面说明等。 

在审慎核查的基础上，本所承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的注册资本和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化。 

经发行人各股东书面确认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出具日，发行人各股东所持发行人股份不存在质押及其他权利受到限制

的情况。 

八、发行人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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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承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

程》；2.发行人经 2012 年度年检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3.发行人出具的书面

说明；4.大华审字[2014]000002 号《审计报告》；5.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等。 

在审慎核查的基础上，本所承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现行有效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中载明的经营范围未发生变更。经发行人书面确认并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实际经营的主要业务与经核准的

经营范围相符；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未发生变化，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根据发行人书面确认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

未在中国大陆以外从事经营活动。 

（三）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

更。 

（四）根据大华审字[2014]000002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1 年度、2012

年度及 2013 年度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270,651,253.31 元、330,295,912.79 元、

370,078,295.15 元，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270,651,253.31 元、330,295,912.79 元、

370,078,295.15 元；占发行人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均为 100%。本所承办律师核

查后认为，发行人近三年主营业务突出。 

（五）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为永久存续的企业法人。补充报告期

内，发行人不存在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

的情形，发行人持续经营不存在法律障碍。 

九、发行人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本所承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关于星嘉国际之法律意见

书》、《关于吴锡盾之法律意见书》、《关于池锦华之法律意见书》；2.发行人

关联方的工商登记资料；3.发行人及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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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人的书面确认；4.大华审字[2014]000002 号《审计报告》；5.发行人《公司

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公司章程（草案）》、《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草案）》、《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草案）》等制度；6.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吴锡

盾、池锦华以及发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汕头天际、星嘉国际、合隆包装、南信

投资和发行人重要股东天盈投资出具的《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关于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7.《招股说明书》等。 

在审慎核查的基础上，本所承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发行人的关联方 

1．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一吴锡盾的胞兄吴锡文之女

吴雪贞及其配偶黄克然共同设立了揭阳市升达电梯有限公司。揭阳市升达电梯有

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 6 月 8 日，法定代表人为黄克然，住所为揭阳市榕城区东

湖路以东临江南路以南明珠帝苑一期 B 区 1 号，注册资本为 150 万元，现持有

揭阳市工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445200000020013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营

范围为：乘客电梯、载货电梯、杂物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安装、装修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7 月 25 日）。揭阳市升达电梯

有限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黄克然 110 73.33% 

吴雪贞 40 26.67% 
合  计 150 100% 

2．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董事、副总经理郑楚德之

子郑启平的配偶生明月持有玉满金安（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49%的股权。玉

满金安（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3 月 26 日，法定代表人为杨艳

秋，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丰慧中路 7 号新材料创业大厦 6 层 616，注册资本为 20

万元，现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110108015726951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不含营业性演出）；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电脑动画设计；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广告；摄影扩印服务；销售工艺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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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日用品。（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玉满金安（北京）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杨艳秋 10.2 51% 
生明月 9.8 49% 

合  计 20 100% 

3.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 5%以上股东合隆包装的经营范围发生了变更，本

所承办律师已经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六、发起人或股东（实际控制人）”

中披露。 

除上述变化外，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其他关联方未发生变化。 

（二）发行人的关联交易 

根据大华审字[2014]000002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

承办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未发生交易。 

（三）发行人关于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程序的规定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在其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及其附件、上市

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及其附件、《关联交易决策制度（草案）》及《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草案）》中明确规定了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的程序，该等规定有

利于保护发行人及发行人中小股东的利益，发行人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程序的规

定在补充报告期内没有发生变化。 

（四）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为规范与发行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吴锡盾、池锦华以及

发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汕头天际、星嘉国际、合隆包装、南信投资和发行人重

要股东天盈投资均已在《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分别向发行人出具了《关于规范

关联交易的承诺函》。补充报告期内，上述承诺未发生变化，依然有效。 

（五）发行人的同业竞争 

根据《关于星嘉国际之法律意见书》、《关于吴锡盾之法律意见书》及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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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际、吴锡盾、池锦华出具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

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吴锡盾、池锦华未控制除发行人、汕头天际和星嘉国际

之外的其他企业；发行人控股股东汕头天际未控制除发行人之外的其他企业，

与发行人之间均不存在同业竞争，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 

（六）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为避免与发行人发生同业竞争，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吴锡盾、池锦华以及发

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汕头天际、星嘉国际、合隆包装、南信投资及发行人重要

股东天盈投资均已在《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分别向发行人出具了《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诺函》。补充报告期内，上述承诺未发生变化，依然有效。本所承办

律师认为，上述各方已通过承诺避免将来与发行人产生同业竞争。 

（七）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披露 

根据发行人书面确认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招股说明书》中已对有关关联方、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及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作了充分的披露，不存在重大遗漏或重大隐瞒。 

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本所承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 54 份《商标注册证》；2. 4

份《发明专利证书》、60 份《外观设计专利证书》、64 份《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1 份境外专利证书；3.大华审字[2014]000002 号《审计报告》；4.专利续费凭证

及商标缴费凭证；5.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新签订的与资产有关的主要合同、发票

等资料。 

在审慎核查的基础上，本所承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总资产为 324,952,070.76 元，净资产为

247,352,424.50 元。发行人依法对其财产行使所有权或使用权，并取得完备的权

属证书。 

（一）房屋所有权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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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2013 年 12 月 9 日，汕头市城乡规划局同意发行人拥

有的位于金园工业城建筑面积为 3,717 平方米的临时厂房使用期限延长至 2014

年 12 月 19 日。 

除上述情形外，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分支机构拥有的房屋所有权状况

未发生变化。 

（二）发行人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的变化情况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专利等

无形资产的变化情况如下： 

1．发行人拥有的土地使用权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分支机构拥有的土地使

用权未发生变化。 

2．发行人拥有的注册商标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新增 1 项商标获得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17 项商标有效期延长，具体情况如下： 

商标 申请日期 
注册

类别 
注册号 使用商品 

有效期

至 

 
2012.03.15 11 

1062074

5 

电炖锅；电炊具；电热水壶；烹调器具；

电热水瓶；电压力锅（高压锅）；电饭锅；

消毒碗柜；电吹风；微波炉（厨房用具） 

2023. 

06.20 

 2002.04.16 7 3148287 

家用电动榨水果机；马达和引擎起动器；

充气器；冰箱电机；压缩机（机器）；真

空吸尘器；厨房用电动机器；电动剪刀；

搅拌机（家用机器）；食品加工机（电动） 

2023.1
0.06 

 2002.04.16 11 3148285 
灯；电炊具；烹调器具；电热水器；制冰

淇淋机；冰箱；浴用加热器；饮水机；电

暖器；风扇（空气调节） 

2023.0
8.20 

 2002.04.16 18 3148283 
钱包、旅行用大衣箱；皮革工具袋（空的）；

购物袋；公文箱；手提包；旅行袋；皮带

（捆扎用）；（动物）皮；伞 

2023.0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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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04.16 21 3148172 

家庭用陶瓷制品；日用玻璃器皿（包括杯、

盘、壶、缸）；非贵重金属厨房用具；瓷、

赤陶或玻璃艺术品；饮用器皿；盥洗室器

具；化妆用具；清洁器具（手工操作）；

牙刷；日用瓷器（包括盆、碗、盘、壶、

餐具、缸、坛、罐） 

2023.0
7.27 

 2002.04.16 35 3148288 

进出口代理；推销（替他人）；替他人作

中介（替其他企业购买商品或服务）；商

业管理辅助；计算机文档管理；市场分析；

商业橱窗布置 

2023.0

9.06 

 2002.04.16 9 3148286 

计算机；计时器；传真机；自动计量器；

录音机；电阻材料；电话机；电器接插件；

插座、插头和其他连接物（电器连接）；

电子防盗装置；传感器；电池；电度表；

继电器（电的） 

2023.0
6.13 

 2002.07.24 9 3251873 

传感器；电话机；电阻材料；电子防盗装

置；复印机；电熨斗；计算机；电声组合

件；控制板（电）；计时器 

2023.0

9.13 

 2002.07.24 11 3251871 

电热水器；电热壶；厨房用抽油烟机；冰

箱；饮水机；空气调节设备；制冰淇淋机；

消毒碗柜；电热毯；灯 

2023.1
1.06 

 2002.07.24 21 3251866 

家庭用陶瓷制品；日用瓷器（包括盆、碗、

盘、壶、餐具、缸、坛、罐）；日用玻璃

器皿（包括杯、盘、壶、缸）；非贵重金

属厨房用具；瓷、赤陶或玻璃艺术品；饮

用器皿；盥洗室器具；化妆用具；清洁器

具（手工操作）；牙刷 

2023.1
0.13 

 2002.07.24 9 3251872 
传感器；电话机；电阻材料；电子防盗装

置；复印机；电熨斗；计算机；电声组合

件；控制板（电）；计时器 

2023.0
9.13 

 2002.07.24 11 3251870 
电热水器；电热壶；厨房用抽油烟机；冰

箱；饮水机；空气调节设备；制冰淇淋机；

消毒碗柜；电热毯；灯 

2023.1
1.06 

 2002.07.24 16 3251869 

卫生纸；便笺（办公室用）；影集；复印

纸（文具）；切纸机（办公室用）；办公

用夹；图画；钢笔；比例尺；文具或家用

胶水 

2024.0
1.06 

 2002.07.24 18 3251867 
钱包；旅行用大衣箱；皮革工具袋（空

的）；购物袋；公文箱；手提袋；旅行

袋；皮带（非服饰用）；（动物）皮；伞 

2024.0

2.27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5-1-39 
 

 2002.07.24 21 3251865 

家庭用陶瓷制品；日用瓷器（包括盆、

碗、盘、壶、餐具、缸、坛、罐）；日用

玻璃器皿（包括杯、盘、壶、缸）；非贵

重金属厨房用具；瓷、赤陶或玻璃艺术

品；饮用器皿；盥洗室器具；化妆用具；

清洁器具（手工操作）；牙刷 

2024.0
1.06 

 2002.07.24 18 3251868 
钱包；旅行用大衣箱；皮革工具袋（空

的）；购物袋；公文箱；手提袋；旅行

袋；皮带（非服饰用）；（动物）皮；伞 

2024.0

2.27 

 2002.04.16 16 3148284 

卫生纸；复印纸（文具）；切纸机（办公

室用品）；办公用夹；图画；钢笔；比例

尺 

2020.0

2.13 

2003.11.08 11 
3001330

73 

电热水壶；电热水瓶；电炖锅；厨房用抽

油烟机；电热水器；微波炉；烤箱；气体

净化装置；消毒碗柜，电吹风 

2023.1

2.23 

3.发行人拥有的专利 

（1）发行人已获授权的专利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有 1 项发明专利，21 项实用

新型专利和 14 项外观设计专利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授权；发行人专利号

为 ZL200320119652.4 的“一种隔水加热式食物搅拌机”、ZL200320127334.2 的

“一种食物搅拌机”两个实用新型专利及专利号为 ZL200330115203.8 的“电炖

锅（2）”、ZL200330115202.3 的“陶瓷锅”、ZL03324291.7 的“电炖盅（3）”、

ZL03322824.8“电炖盅（2）”、ZL03322819.1“电热水壶（3）”五个外观设计

专利因期限届满失效。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实用新

型专利证书》、《外观设计专利证书》，发行人补充报告期内新增专利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申请（专利）号 申请日 发明（设计）人 专利类型 

1 
一种液位传感器及其液

位检测方法 
ZL201110300331.3 2011.09.30 

杨志桥；吴绍

凤；张建 
发明专利 

2 
一种可远程控制的终端

烹饪装置 
ZL201320312962.1 2013.05.31 马少军；谢辉 实用新型 

3 一种车载饮水装置 ZL201320165933.7 2013.04.03 马少军 实用新型 

4 一种小型车载饮水器 ZL201320165972.7 2013.04.03 马少军 实用新型 

5 一种烹饪器具 ZL201320156095.7 2013.03.29 马少军 实用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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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申请（专利）号 申请日 发明（设计）人 专利类型 

6 
一种全自动婴幼儿辅食

烹饪器具 
ZL201320153523.0 2013.03.29 马少军 实用新型 

7 一种隔水炖锅 ZL201320148517.6 2013.03.28 马少军 实用新型 

8 一种挤压式榨汁机构 ZL201320138988.9 2013.03.25 
张义军；钟华

武；卢俊杰 
实用新型 

9 搅压式和面机 ZL201320139107.5 2013.03.25 
张义军；钟华

武；卢俊杰 
实用新型 

10 烹饪装置 ZL201320105635.9 2013.03.07 马少军；杨扬 实用新型 

11 一种多功能烹饪器具 ZL201320085536.9 2013.02.25 马少军；杨扬 实用新型 

12 
一种具有粉碎功能的陶

瓷多功能烹饪器具 
ZL201320084451.9 2013.02.25 马少军；汤锐生 实用新型 

13 
适用于不同海拔高度的

电热型烹饪器具 
ZL201320078168.5 2013.02.20 马少军；杨扬 实用新型 

14 一种家用电器遥控系统 ZL201220561535.2 2012.10.30 林镇城；吴烨 实用新型 

15 
一种自动控制液位的烹

调器 
ZL201220445596.2 2012.09.03 林镇城 实用新型 

16 
一种感应式液位探测装

置 
ZL201320464809.0 2013.07.31 马少军 实用新型 

17 一种挤压式榨汁机 ZL201320378737.8 2013.06.27 张义军；陈炯良 实用新型 

18 
一种感应式液体探测装

置和一种烹饪器具 
ZL201320465790.1 2013.07.31 

詹文杰；谢辉；

汪训炫 
实用新型 

19 
一种非接触式液位探测

装置 
ZL201320463442.0 2013.07.31 马少军；谢辉 实用新型 

20 炖锅结构 ZL201320458618.3 2013.07.30 汤再喜；吴晓勤 实用新型 

21 
一种具有自定义烹饪功

能的烹饪器具 
ZL201320551796.0 2013.09.05 谢辉；马少军 实用新型 

22 水密封容器 ZL201320610028.8 2013.09.30 汤再喜；吴晓勤 实用新型 

23 暖奶器（RND-2AD） ZL201330253969.6 2013.06.17 吴绍凤 外观设计 

24 
微 电 脑 隔 水 电 炖 锅

（DGD25-25DWG） 
ZL201330214822.6 2013.05.29 詹文杰；杨扬 外观设计 

25 陶瓷自动中药煲 ZL201330187419.9 2013.05.17 蔡咏毅 外观设计 

26 出水器（1） ZL201330186905.9 2013.05.17 蔡咏毅 外观设计 

27 
微 电 脑 煮 粥 锅

（DGD40-40KZ） 
ZL201330187433.9 2013.05.17 刘正茂；李松泉 外观设计 

28 出水器（2） ZL201330186751.3 2013.05.17 蔡咏毅 外观设计 

29 分体式陶瓷中药煲 ZL201330163106.X 2013.05.08 吴绍凤 外观设计 

30 蒸蛋器（DZG-W406F） ZL201330026733.9 2013.01.29 
谢东霖；刘正

茂 
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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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申请（专利）号 申请日 发明（设计）人 专利类型 

31 蒸蛋器（DZG-W414F） ZL201330027099.0 2013.01.29 
谢东霖；刘正

茂 
外观设计 

32 
微 电 脑 隔 水 电 炖 锅

（DGD-12QWG） 
ZL201230646845.X 2012.12.22 

林海涛；詹文

杰 
外观设计 

33 
微 电 脑 隔 水 电 炖 锅

（DGD-18DWG） 
ZL201230646838.X 2012.12.22 

黄永喜、詹文

杰 
外观设计 

34 
微 电 脑 隔 水 炖 盅

（DGD-12EG22EG） 
ZL201230598393.2 2012.12.04 

詹文杰；林海

涛；黄永喜 
外观设计 

35 电热锅（DRG-60A） ZL201230533281.9 2012.11.05 吴绍凤 外观设计 

36 
电热锅（DRG-60A 带蒸

笼） 
ZL201230533482.9 2012.11.05 吴绍凤 外观设计 

（2）发行人已获得授权的境外专利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拥有的境外专利未发生变

化。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无形资产不存在纠纷。 

（三）发行人拥有的生产设备 

根据大华审字[2014]000002 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

生产经营所需要的设备均为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购买，发行人对该等设

备拥有合法的所有权，不存在现实及潜在的产权纠纷。 

（四）发行人主要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担保等限制情况 

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所述，

因向银行借款，发行人拥有的房屋所有权、国有土地使用权已抵押给广发银行

汕头黄河支行，发行人除该部分财产行使所有权受到一定限制外，对其他财产

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使不存在限制。 

（五）发行人租赁的房地产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新签订的房地产租赁合同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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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方 出租方 座落地址 租赁面积（平方米） 租赁期限 

上海分公司 
上海联峰纺织

服装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

1825 号 4 幢 303 室 
47.62 

2013.6.15—

2014.6.15 

除上述情况外，发行人及其分支机构的办公用房和生产用地、厂房均未发

生变化。 

本所承办律师认为，发行人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重大合同内容及形式合

法、有效，没有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而导致不能成立或无效，或

与发行人依据其它法律文件承担的义务存在冲突的情形，发行人已履行完毕的

协议不存在法律纠纷。 

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本所承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发行人提供的若干份《授信

业务总合同》、《固定资产项目贷款合同》及相应的担保合同；2.发行人提供的

若干份《供货合同书》；3.发行人提供的若干份《经销合同》、《产品购销协议》；

4.发行人提供的若干份《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5.发行人与国金证券

签署的保荐协议及承销协议；6.大华出具的大华审字[2014]000002 号《审计报告》

文件。  

在审慎核查的基础上，本所承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重大合同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日，发行人及其分支机构在补充报告

期内新签署的正在履行的或将要履行的交易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或虽未达到

1,000 万元但对发行人有重要影响的重大合同如下： 

1．授信合同 

2013 年 1 月 21 日，发行人与广发银行黄河支行签订编号为 10510113001 的

《授信业务总合同》，授信额度有效期自 2013 年 1 月 21 日至 2014 年 7 月 21

日止，授信额度敞口最高限额（含保证金）为 25,125 万元，授信额度敞口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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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不含保证金）为 20,125 万元。 

2．借款合同 

序号 合同编号 贷款银行 金额（万元） 贷款期限 保证人/抵押人 

1 10510110025-08 

广发银行

汕头黄河

分行 
700 2011.1.28-2016.1.28 发行人 

2 1051011300103001 

广发银行

汕头黄河

分行 
1,600 2013.2.22-2019.2.22 发行人 

3 1051011300103002 

广发银行

汕头黄河

支行 
1,300 2013.8.16-2019.8.16 发行人 

4 1051011300102001 
广发银行

汕头分行 
2,100 2014.1.9-2015.1.9 发行人 

5 1051011300103004 
广发银行

汕头分行 
1,000 2014.1.26-2020.1.26 发行人 

6 1051011300103003 
广发银行

汕头分行 
700 2014.1.14-2020.1.14 发行人 

3．担保合同 

序

号 
合同编号 担保人 债务人 债权人 

金额 
（万元） 

担保期限 担保方式 

1 
105101130
0102 

发行人 发行人 

广发银

行汕头

黄河支

行 

3,158 
债权的诉

讼时效届

满前 

抵押：汕国用（2012）第

60700002 号国有土地使

用权 

2 
105101130

0101 
发行人 发行人 

广发银

行汕头

黄河支

行 

3,894 

债权的诉

讼时效届

满前 

抵押：粤房地权证汕字

第 1000087938 号使用权 

3 
105101120
01 

发行人 发行人 

广发银

行汕头

黄河支

行 

3,452 
债权的诉

讼时效届

满前 

抵押：粤房地权证汕字

第 1000100436 号 

4．采购合同 

发行人与主要供应商潮州市开发区永坚陶瓷制作厂、汕头市新财盈贸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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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揭阳市双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肇庆市丰佳电热电器有限公司、潮州市枫

溪区家宝陶瓷制作厂等签订了年度的《供货合同书》，该合同就采购项目和年采

购意向金额、结算方式、交货方式及费用承担、产品加工及质量要求等内容进行

了约定，合同有效期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具体采购金额由

实际订单确定。 

5．销售合同 

发行人分别与主要经销商汕头市锦通家电有限公司、汕头市众发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湘潭凯盈商贸有限公司、泉州日荣贸易有限公司、盐城久仁贸易有

限公司、宁波欧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汕头市中瑞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卓嘉实

业有限公司、厦门市鹤明电器有限公司、汕头市顺天行贸易有限公司、广州雄

满电器有限公司、广州苗硕贸易有限公司等公司签订了年度的《经销合同》，该

等合同就产品的订购、货运及验收、售前、售后服务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合同

有效期从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具体销售金额由实际订单确定。 

发行人与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年度的《产品购销协议》，该合

同就产品订购、运输及收货、双方的权利义务、结算条款、售后服务条款等内

容进行了约定，协议有效期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6．在建工程合同 

2012 年 12 月 20 日，发行人与汕头市龙鐽建设有限公司签订《广东省建设

工程标准施工合同》，约定由汕头市龙鐽建设有限公司承包建设发行人汕头市南

山湾产业园 C03 单元的厂房、仓库、消防控制室工程、配电房项目，合同总价

67,798,800 元。该项目为发行人提前启动的募集资金投资建设项目。 

2014 年 1 月 14 日，发行人与汕头市龙鐽建设有限公司签订《广东省建设工

程标准施工合同》，约定由汕头市龙鐽建设有限公司承包建设发行人位于汕头市

南山湾产业园 C03 单元西侧的厂房、仓库、质检楼、配套附属楼、食堂项目，

合同总价 53,001,949 元。2014 年 1 月 14 日，发行人与汕头市龙鐽建设有限公司

签订了《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约定由汕头市龙鐽建设有限公司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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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发行人位于汕头市南山湾产业园 C03 单元西侧的门房、围墙项目，合同总

价 2,113,315 元。 

7．其他合同 

（1）2012 年 2 月 28 日，发行人与国金证券签订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与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保荐协议》，约

定由国金证券担任发行人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保荐机构。协议另就保荐的

工作范围，发行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保荐机构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声

明，承诺，保荐期间，保荐费用和支付方式，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等内容进行

了约定。 

（2）2012 年 2 月 28 日，发行人与国金证券签订了《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首次公

开发行面值 1.00 元之人民币普通股之承销协议》，约定由国金证券承销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协议另就发行股票的种类、数量和发行价格，承销方式，

承销期，双方义务，承销费用，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等内容进行了约定。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在补充报告期内新签署的正在履行或将要履

行的重大合同内容及形式合法、有效，没有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

而导致不能成立或无效，或与发行人依据其它法律文件承担的义务存在冲突的

情形。 

（二）侵权之债 

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

全和人身权等原因而产生的侵权之债。 

（三）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根据大华审字[2014]000002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

承办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未发生交易，发行人与关

联方之间也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况。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5-1-46 
 

（四）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 

根据大华审字[2014]000002 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

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均属于发行人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正常发

生的往来款项，合法、有效。 

十二、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本所承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发行人成立后的历次董事

会、股东大会会议通知、议案、表决票、决议、记录等资料；2.发行人的工商

登记资料；3.发行人的书面说明等。 

在审慎核查的基础上，本所承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合并、分立、增资扩股、减少注册资本、收

购或出售重大资产的情形；发行人目前没有拟进行的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

产出售或收购等行为计划。 

十三、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本所承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发行人成立后的历次董事

会、股东大会会议通知、议案、表决票、决议、记录等资料；2.发行人的工商

登记资料；3.《公司章程（草案）》；4.《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等。 

在审慎核查的基础上，本所承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公司章程》未进行修订。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3 年 11 月 30 日公布并施行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发行人于 2014 年 2 月 7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进一步修改、补充和完善

了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相关制度。 

本所承办律师认为，发行人对《公司章程（草案）》的修改内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相关规定，并依法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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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本所承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发行人历次董事会、监事

会、股东大会会议资料；2.发行人现行有效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

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 

在审慎核查的基础上，本所承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发行人的组织机构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和经营管理机构未发生变化。 

（二）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

事会议事规则》以及《监事会议事规则》未发生变化。 

（三）发行人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召开了四次股东大会会议、

六次董事会会议、三次监事会会议，相关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的召

开、决议内容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本所承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出具的调查表；2.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出具的书面说明；3.本所承办律师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

交易所网站查询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诚信记录及受处罚情况；4.

发行人独立董事提供的任职资格证书等；5.《关于吴锡盾之法律意见书》；6. 汕

头市公安局金平分局岐山派出所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等文件。 

在审慎核查的基础上，本所承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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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书面确认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日，发行人独立董事孙曜、赖梓源均取得

了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发行人独立董事姚明安已于 2014 年 2 月不再担任汕头

大学监察审计处副处长，发行人副总经理王地取得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

除前述外，发行人其他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未发生其他变化。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管理办法》第二十

三条规定的情形，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及其变化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的任免未发生变化。 

（三）发行人的独立董事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日，发行人 3

名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均符合《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

相关规定，其职权范围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 

本所承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大华审字[2014]000002 号

《审计报告》；2.大华核字[2014]000003 号《涉税专项鉴证报告》；3.大华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出具的大华核字[2014]000002 号《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非经

常性损益鉴证报告》（以下简称“大华核字[2014]000002 号《非经常性损益鉴证

报告》”）；4.汕头市金平区国家税务局、汕头市金平区地方税务局、上海市长

宁区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长宁区分局、北京市西城区国家税务局第一

税务所、北京市西城区地方税务局西长安街税务所出具的证明文件；5.财政补贴

收入凭证；6.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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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慎核查的基础上，本所承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发行人执行的税种和税率 

根据大华审字[2014]000002 号《审计报告》、大华核字[2014]000003 号《涉

税专项鉴证报告》，发行人目前执行的税种和税率为：（1）企业所得税：按 15%

的税率计缴；（2）增值税：按 17%的税率计缴；（3）营业税：按 5%的税率计

缴。 

（二）发行人享受的税收优惠 

2011 年 8 月 23 日，发行人取得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

国家税务局、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F201144000605，证书有效期三年。 

根据大华审字[2014]000002 号《审计报告》、大华核字[2014]000003 号《涉

税专项鉴证报告》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 2011 年度、2012 年度及 2013

年度按照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近三年，发行人按照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及

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发行人享受的财政补贴 

根据大华审字[2014]000002 号《审计报告》、大华核字[2014]000002 号《非

经常性损益鉴证报告》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所享受的财

政补贴具体情况如下： 

年度 补贴项目 金额（元） 合计（元） 补贴依据 

2013

年度 

著名商标奖励金 50,000 

560,000 

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汕

金府办文[2013]6 号文 

2013 年市专利优秀奖奖

金 
10,000 

《关于第四届汕头市专利奖奖励

的决定》（汕府[2012]179 号）、

《关于下达第四届汕头市专利奖

奖金的通知》（汕知通[2012]15 号）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5-1-50 
 

上市专项奖励资金 500,000 

《关于下达 2012 年度企业上市专

项奖励资金的通知》（汕市财工

[2013]153 号）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补充报表期内所享受的上述财政补贴符合国

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但若国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发生变化，则应按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发行人近三年依法纳税，不存在被税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 

根据发行人及其分支机构所在地税务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承办律

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分支机构依法纳税，不存在被税务部门处罚的

情形。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本所承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汕头市环境保护局、汕头市

金平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汕头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汕头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等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2.发行人有关环评审批资料；3.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颁

发的《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等资质证书；4.发行人出具的书面说明等。 

在审慎核查的基础上，本所承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分支机构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拟投资项目符

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要求，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而被处罚的情形。 

（二）根据有关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和发行人分支机构出具的书面

说明并经本律所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分支机构能够严格遵守国家

和地方有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未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未出现因违反安全

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况。 

（三）发行人新增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

器械注册证》（注册号分别为：粤食药监械（准）字 2012 第 2200745 号、粤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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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监械（准）字 2012 第 2200718 号、粤食药监械（准）字 2012 第 2200719 号），

准许公司生产的电子体温计、臂式电子血压计、腕式电子血压计注册，有效期分

别至 2016 年 9 月 24 日、2016 年 9 月 18 日、2016 年 9 月 18 日。 

根据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补充报告

期内，发行人在生产经营中能够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未受到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 

（四）根据有关质量技术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和发行人分支机构出具的书面

说明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分支机构近三年没有

受到过相关质量技术监督管理机关处罚的情形。 

十八、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本所承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发行人历次股东大会通

知、议案、表决票、决议、记录等资料；2.《招股说明书》；3.发行人出具的书

面说明等。 

在审慎核查的基础上，本所承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2012 年 2 月 6 日，汕头市金平区发展和改革局签发汕金发改投预[2012]3 号

《关于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建设技术研发中心项目核准的批复》，认定天

际电器建设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及相关规定，同意天际电器建设

该项目。2013 年 12 月 16 日，经汕头市金平区发展和改革局批准，上述批复文

件有效期延至 2015 年 2 月 6 日。 

2014 年 4 月 11 日，发行人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进一步调整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议

案》，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增加 7,300 万元用以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投入总

额变更为 24,308 万元。 

补充报告期内，除上述变化外，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项目其他内容未发生

变化。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项目已取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授权。发行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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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法律障碍，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十九、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本所承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发行人出具的书面说明；2.

《关于吴锡盾之法律意见书》、《关于池锦华之法律意见书》；3.发行人实际控

制人吴锡盾、池锦华出具的书面说明；4.发行人控股股东汕头天际及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星嘉国际、合隆包装、南信投资出具的书面说明等；5.汕头

市中级人民法院、汕头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文件；6.本所承办律师通过最高人

民法院被执行人信息网的查询结果等。 

在审慎核查的基础上，本所承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发行人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本所承办律师走访了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汕头市仲裁委员会，查询了全

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站，根据发行人及其分支机构提供的书面确认并经

本所承办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尚

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二）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本所承办律师走访了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汕头市仲裁委员会，查询了全

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站，根据《关于吴锡盾之法律意见书》、《关于池锦

华之法律意见书》及吴锡盾、池锦华出具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一及董事长、总经

理吴锡盾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发行

人实际控制人之一池锦华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

处罚案件。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本所承办律师走访了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汕头市仲裁委员会，查询了全

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站，根据汕头天际出具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承办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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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核查，其作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日，

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四）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根据《关于星嘉国际之法律意见书》及星嘉国际、合隆包装、南信投资出具

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作为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日，其目前均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

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二十、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本所承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招股说明书》；2.发行人

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通知、议案、表决票、决议、记录等资料；3.发行人经

2012 年度年检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4.发行人提供的书面确认文件等。 

在审慎核查的基础上，本所承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补充报告期内，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未发生变化，与其经营范围及现有主

营业务一致，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亦一致。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符合国家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 

二十一、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承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招股说明书》等文件，在审慎核查的基

础上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本所承办律师未参与《招股说明书》的制作，但参与了《招股说明书》与发

行人律师有关的部分章节的讨论，并已审阅《招股说明书》，特别审阅了发行人

引用《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 

本所承办律师认为，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引用的《法律意见书》、《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和《律师工作报告》相关内容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和《律师工作报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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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并无矛盾之处，《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会因为引用《法律意见书》、《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和《律师工作报告》相关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 

二十二、本次发行上市的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承办律师认为： 

1.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日，发行人的主体资格合法，本次

发行上市的授权和批准有效，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具备，募集资金运用已经获

得必要的批准，不存在影响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关联交易问题、重大债权债

务问题、税务问题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问题或其他违法违规情

形。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的内容适当，发行人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发行股票和上市的各项条件。 

2.发行人的申报材料内容合法、准确、完整，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上市的

重大法律障碍和重大法律风险。 

3.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后

上市交易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同意。 

（下接签字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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